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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lass="xx21">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： 一、股份发

行 1、股票发行价格可以按票面金额，也可以超过票面金额

，但不得低于票面金额。 2、公司发行的股票，可以为记名

股票，也可以为无记名股票 公司向发起人、法人发行的股票

，应当为记名股票，并应当记载该发起人、法人 的名称或者

姓名，不得另立户名或者以代表人姓名记名。发行无记名股

票的，公司应 当记载其股票数量、编号及发行日期。 3、公

司发行新股，股东大会应当对下列事项作出决议：(1)新股种

类及数额.(2) 新股发行价格.(3)新股发行的起止日期.(4)向原有

股东发行新股的种类及数额。 【例题】根据《公司法》的规

定，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发行的下列表述中，不正确的是(

)。(2006年考题) A.股份有限公司向法人发行的股票，只能是

记名股票 B.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众发行的股票，只能是无

记名股票 C.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不得低于票面金额

D.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必须同股同价 [答案]B [解析]本题考

核点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。对社会公众发行的股票，

可以为记名股票，也可以为无记名股票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